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請假及外出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六、育嬰假：女學生撫育子女未

滿三歲前，持有證明者，以

學期為單位得請育嬰假。 

 

第三條 

六、育嬰假：女學生撫育子女未

滿三歲前，持有證明者，以學期

為單位得請育嬰假。 

1.依據桃園市政

府教育局 109

年 12 月 21 桃

教學字第

1090116562 號

函辦理。 

2.男女學生皆可

請育嬰假。 

第四條 核准權限： 

一、一日內由導師核准後，知會

輔導教官。  

二、一日以上三日以內，由生活

輔導組長(進修部學務組長)

核准。  

三、三日(含)以上六日(不含)以

內，由學務主任(進修部主

任)核准。  

四、六日以上由校長核准。 

第四條 核准權限： 

一、一日內由導師核准後，知會

輔導教官。  

二、一日以上三日以內，由生活

輔導組長核准。  

三、三日(含)以上六日(不含)以

內，由學務主任核准。  

四、六日以上由校長核准。 

1.增訂進修部請

假核准權責人

員 

第五條 其他：  

一、六學期除公假、娩假、產前

假、流產假、陪產假、喪

假、生理假且無遲到、缺

席、曠課記錄者，畢業時頒

予勤學獎。 

二、學生請假應依照規定辦理銷

假，出缺席情形作成紀錄，

作為德行評量依據。  

三、學生除公假外，其缺課節數

達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二分之

一或曠課達四十二節(進修

部達三十六節)以上者，應

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

置。  

四、逾時請假懲處規定：  

(一)逾三日(返校後第四天至六

天）補請假者，─警告乙

次。  

(二)逾六日(返校後第七天）不

第五條 其他：  

一、六學期除公假、娩假、產前

假、流產假、陪產假、喪

假、生理假且無遲到、缺

席、曠課記錄者，畢業時頒

予勤學獎。 

二、學生請假應依照規定辦理銷

假，出缺席情形作成紀錄，

作為德行評量依據。  

三、學生除公假外，其缺課節數

達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二分之

一或曠課達四十二節以上

者，應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

教育處置。  

四、逾時請假懲處規定：  

(一)逾三日(返校後第四天至六

天）補請假─警告乙次。  

(二)逾六日(返校後第七天）不

予准假，以曠課計。  

(三)累計曠課達 8節(每 8節採

1.依「高級中等

學校進修部學

生學習評量辦

法」增訂進修

部學生應行適

性教育處置之

曠課節數。 

2.調整條文順

序，原第六點

修正為第五點 

案由一附件 



 

 

 

 

 

 

 

 

 

 

 

 

 

 

 

予准假，以曠課計。  

(三)累計曠課達 8節(每 8節採

計乙次)，且經適性輔導後

行為仍未改善者，警告乙

次。  

(四)累計缺席 8次、遲到 10 次

且經適性輔導後行為仍未改

善者，警告乙次。  

五、每學期曠課達 42節(進修部

達 36 節)以上，經適性輔導

後仍未改善者─記小過乙

次。 

計乙次)，且經適性輔導後

行為仍未改善者，記警告乙

次。  

(四)累計缺席 8次、遲到 10 次

且經適性輔導後行為仍未改

善者，記警告乙次。  

六、每學期曠課達 42 節以上，

經適性輔導後仍未改善者，

─記小過乙次。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請假及外出規定 

103年6月30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6月30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107年2月23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108年6月28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109年7月14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110年2月17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後修訂 

第一條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  

第二條 學生到校後，放學前，不得離校，因故須外出者，須向教官室領取臨時

外出申請單填寫，送請導師與輔導教官核准，始能離校；返校後依規定

完成請假手續，否則除予曠課論外，依學生獎懲規定懲處。  

第三條 請假分病假、事假、喪假、公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

嬰假、生理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病假、生理假  

(一)一天須有看診之證明書（如健保繳費收據、約診單或診斷書）。  

(二)三天以上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證明書外，並檢具醫院之診斷書。  

(三)在校時，因病必須離校者，須由保健室證明，並依第二條規定辦

理。  

(四)因病在保健室休息，而未參加集會活動或上課者，經保健室證明請

假，否則以曠課論。  

(五)在家時，因病不能來校者，必須家長或監護人來辦理請假手續，如

家長或監護人因故不克來校者，須當日第二節課前以電話向導師

或輔導教官報備，得准在假滿三日內（假日順延）補辦請假手

續。  

(六)段考、期末考期間，會教務處，經准假後，始得補考。  

(七)生理假可依家長證明，每月一天。  

二、事假  

(一)須於前一日或當日上課前，由家長或監護人或學生本人來校請假，

經批准方為有效。  

(二)定期考試期間不得請事假，未到者一律不准補辦請假及補考。  

三、喪假：  

(一)直系尊親屬  

1.生父母－六天。  

2.祖父母、養父母－四天。  

3.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三天。  

(二)四等親旁系親屬三天。  

(三)請假超過天數部份，以事假計算。  



四、公假：  

(一)因代表學校參加各項競賽或活動，或因兵役事由不能到校者，以公

假論。  

(二)公假須經指導老師、教官證明或檢具兵役機關文件辦理請假。  

五、娩假、產前假、流產假、陪產假  

(一)出具醫生診斷書辦理  

(二)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

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五個月以上流產者，

給流產假四十二天；懷孕三月以上未滿五個月者流產者，給流產

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懷孕期

間配合產檢者，給產檢假5天。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

扣除寒暑假之日數。即將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且經醫療機構

或偏遠地區未設醫療機構之2位醫師證明，確有需要請假者，得於

分娩前申請娩假。但流產者，其流產假扣除已請之娩假日數。  

(三)因配偶分娩給陪產假五日。  

六、育嬰假：女學生撫育子女未滿三歲前，持有證明者，以學期為單位得

請育嬰假。  

七、除特殊原因外，學生請假須親自辦理。  

八、請假單批准後，送請學務處承辦幹事登記，完成請假手續。  

九、凡公布之曠、缺課統計，如有錯誤，在公布之日起三日內，向學務處

查對更正，逾期如無正當特殊原因，不予受理。  

第四條 核准權限  

一、一日內由導師核准後，知會輔導教官。  

二、一日以上三日以內，由生活輔導組長(進修部學務組長)核准。  

三、三日(含)以上六日(不含)以內，由學務主任(進修部主任)核准。  

四、六日以上由校長核准。  

第五條 其他：  

一、六學期除公假、娩假、產前假、流產假、陪產假、喪假、生理假且無

遲到、缺席、曠課記錄者，畢業時頒予勤學獎。 

二、學生請假應依照規定辦理銷假，出缺席情形作成紀錄，作為德行評量

依據。  

三、學生除公假外，其缺課節數達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或曠課達四

十二節(進修部達三十六節)以上者，應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

置。  

四、逾時請假懲處規定：  

(一)逾三日(返校後第四天至六天）補請假者，─記警告乙次。  

(二)逾六日(返校後第七天）不予准假，以曠課計。  

(三)累計曠課達8節(每8節採計乙次)，且經適性輔導後行為仍未改善



者，記警告乙次。  

(四)累計缺席8次、遲到10次且經適性輔導後行為仍未改善者，記警告

乙次。  

(五)六、每學期曠課達42節(進修部達36節)以上，經適性輔導後仍未改

善者，─記小過乙次。  

第六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